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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安委〔2023〕10号

重庆市铜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关于开展大型商业综合体安全专项整治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龙城天街商圈管委会，区安委会成员单位，有关单位：
近年来，大型商业综合体数量不断增加，功能复杂、人员密集、管理薄弱，安全风险较大。为切实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按照《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大型商业综合体安全专项整治的通知》（渝安委〔2023〕8号）精神，根据区领导要求，决定开展大型商业综合体安全专项整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整治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按照“属地政府统一领导、业务部门分工负责、企业单位全面实施、商户员工积极参与”的原则，在全区集中组织开展大型商业综合体安全专项整治，强化责任落实，加强风险管控，及时消除隐患，增强应急能力，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二、整治范围
    万达广场、吾悦广场等已建成投入使用的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含）以上，集购物、住宿、展览、餐饮、娱乐、教育、旅游、交通枢纽等两种或两种以上功能于一体的城市商业综合体。5万平方米以下的城市商业综合体，参照此次专项整治要求，摸清情况，强化管理。
三、领导小组
成立铜梁区大型商业综合体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次专项整治工作。
组   长：罗昌西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刘紫耀     区商务委主任
陈  立     龙城天街商圈管委会主任
成  员：彭建平    区商务委副主任
廖旭光    区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
姚庆峰    区住房城乡建委副主任
任  伟    区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
杨晓波    区经济信息委副主任
杨中荣    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邓  军    区文化旅游委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
周茂伟    区教委总督学
游华明    区应急局副局长
王河静     龙城天街商圈管委会副主任
李昌兰    东城街道组织委员、人大工委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区商务委主任刘紫耀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专项整治具体工作，执行“月例会、季评估、年总结”定期调度机制。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协同配合，推进各项工作任务。
四、责任分工及整治任务
聚焦“监管明确、主体明晰、底数清楚、风险管控、隐患治理、应急准备、应急演练、宣传教育”等8个方面，切实整治当前问题，并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
（一）职责分工。大型商业综合体专项整治工作由区商务委、龙城天街商圈管委会牵头，各有关镇街、管委会和部门对本辖区（管理区域）、本行业领域内安全生产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开展工作。
1.属地职责。
龙城天街商圈管委会：负责管理区域内的大型商业综合体日常安全管理，加强对大型商业综合体产权单位、使用单位、委托管理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管理。对管理区域内室外游乐设施进行规划指导、项目备案和安全监管，督促大型商业综合体使用单位做好大型商业综合体内游乐设施安全。
有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对辖区内大型商业综合体实施属地监管。对大型商业综合体内限下企业、注册个体工商户直接监管，组织开展大型商业综合体日常安全检查。加强对大型商业综合体内游乐场所或游乐设施的经营管理主体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协助区级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监管职责。
2.部门职责。
区商务委：负责对大型商业综合体实施行业指导和监督，对大型商业综合体使用单位、租赁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负责指导、监督大型商业综合体内商务会展活动。督促大型商业综合体使用单位做好大型商业综合体内游乐设施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19633353][bookmark: _Toc19436516][bookmark: _Toc19482937][bookmark: _Toc19482655]区消防救援支队：负责对大型商业综合体使用单位（委托管理单位）以及综合体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开展消防安全监督检查。督促大型商业综合体产权单位、使用单位、委托管理单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做好消防宣传教育工作。
区住房城乡建委：负责对大型商业综合体建构筑物、物业服务企业等实施行业监管，依法对大型商业综合体建筑、装修、消防等实施审批（备案）、验收等。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对大型商业综合体内特种设备安全、食药品安全实施行业监管，依法对大型商业综合体内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合法性实施审核（审批）。为小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提供指导和服务。
区城市管理局：负责对大型商业综合体户外广告设置实施安全监管，对亮化设施、绿化等建设、维修、养护、管理等实施安全监管。整治大型商业综合体周边未经审批的或未经有关部门同意的游摊、游乐设施等占道经营问题。
区经济信息委：负责对大型商业综合体内电、气实施行业监管，负责电动汽车换电、充电设施建设及运营安全监管。
区委宣传部：负责对大型商业综合体内的影院、实体书店等场所实施行业监管。
区文化和旅游委：负责对大型商业综合体内网吧、游艺厅、KTV、剧本经营（剧本杀、密室逃脱等）、室内冰雪活动等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场所实施行业监管。按照“谁审批、谁负责”原则，负责本单位审批的体育培训类机构安全监管工作。
[bookmark: _Toc19436564][bookmark: _Toc19633401][bookmark: _Toc19482704][bookmark: _Toc19482986]区教委：负责对大型商业综合体内本单位审批的教育培训机构实施安全监管。
区应急局：开展大型商业综合体内的冶金、商贸等八大行业限上企业执法检查，组织开展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
其他行业部门：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原则，依法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大型商业综合体实施行业监管。
3.企业职责。按照“谁出租、谁主导”原则，构建由产权单位为主导，经营使用单位、物业管理单位、委外作业单位“多方联动”的安全管理责任体系；产权单位负责对经营使用单位、物业管理单位、委外作业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统一协调、管理，牵头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等工作。大型商业综合体存在多产权单位的，按照“谁受益最大、谁牵头负责”原则，指定牵头单位负责主导日常管理。
（二）工作任务
1.全面摸清基本情况。龙城天街商圈管委会对管理区域大型商业综合体数量、产权情况、承租状况、维保单位、业态分布、商户数量进行全面摸排，形成基本情况台账，动态更新，并抄送各行业主管部门。对产权复杂、设施设备10年以上、商户违规改造等突出问题，行业部门要重点开展指导帮扶。
2.严格风险评估管控。区商务委在6月底前，完成辖区大型商业综合体安全风险评估，可聘请专业机构对照《重庆市生产经营单位构建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指南（试行）》要求全面开展安全“体检”，形成结论性意见并予以公示，形成“一图一表”（风险分布图、风险登记表），并按照“红、橙、黄、蓝”落实分级管控；要按照“全面辨识为基础，新变危时必再辨”原则，实施动态管理。
3.严格隐患排查整治。各有关镇街、龙城天街商圈管委会、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督促大型商业综合体的产权单位、经营使用单位、物业管理单位、租赁单位、委外作业单位建立落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闭环销号制度。要结合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加大对大型商业综合体的排查整治力度，发现问题全部录入“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问题清单”，闭环整改，在区级层面整改困难的，可上报到市级。对除险清患复杂的，可按“轻重缓急”，以季度为周期分批分次组织实施，落实整改，在6月底前整改一批易改问题，9月底前完成一批挂牌问题，12月底前完成一批难点问题。
4.全面检查应急准备。大型商业综合体的产权单位、经营使用单位、物业管理单位等要立足最不利、最危险情景，形成综合应急预案、现场处置方案，以“3分钟到场”为目标，建立微型救援站，建立每班6人救援队，配备防护设备、医药用品、备用电源、应急器材、疏散标识等物资装备，加强应急人员技能教育和日常培训，不断提高现场自救互救和应急处置能力。
5.集中开展预案演练。由大型商业综合体产权单位为主导，制定应急预案演练计划；产权单位要根据风险特点，组织经营使用单位、物业管理单位、委外作业单位每年开展一次综合演练，经营使用单位、物业管理单位要半年开展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提高商户员工“知风险、明职责、会操作、能应急”能力。
6.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各大型商业综合体要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月”“11·9消防日”等活动，深刻汲取商场火灾事故教训，大力开展安全知识培训和事故警示教育，以一线岗位从业人员为重点，制定岗位风险清单、岗位职责清单、岗位操作卡、岗位应急处置卡，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升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大型商业综合体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区商务委、区消防救援支队、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市场监管局、区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文化旅游委、区教委等部门和龙城天街商圈管委会、属地镇街要严格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审批、谁负责”的要求，各尽其职，各负其责，全面推进本辖区（管理区域）、本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工作。
（二）鼓励创新建设。各单位要学习借鉴“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等基层治理有效机制，探索“网格化、标准化、智能化”管理。以店铺为最小单元，推动同一区域或楼层商户自治，定期开展交叉检查，相互监督、自治互保，避免“一人失火、全楼遭殃”。在消防安全达标创建基础上，鼓励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示范带动全行业领域提升本质安全水平。鼓励企业建立集中智能管理平台，集消防安全、视频监控、客流统计、电梯运行、信息发布、巡更打卡于一体，实现“一网统管”。
（三）严格检查执法。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以此次专项整治为契机，彻底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关闭取缔一批严重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商户。要充分发挥“12350”安全生产举报热线作用，在醒目位置张贴有奖举报海报，发动群众和员工找出风险，清除隐患。强化诚信管理，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或个人，在行业准入、评先评优、资格资质管理、金融保险服务等方面实施联合惩戒。
（四）强化督查督办。按照“自查不处、他查重处，实改不处、假改重处”的原则，推动形成主动发现问题、及时整改问题的良性循环。区安委办不定期组织明查暗访组进行督导检查，对搞形式、走过场的进行警示约谈、通报批评、公开曝光，对因整改工作不力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
请龙城天街商圈管委会于6月27日前将铜梁区大型商业综合体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情况表（附件）报送区安委会办公室，区商务委、区市场监管局协助填报。

附件：铜梁区大型商业综合体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情况表
 

重庆市铜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3年6月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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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铜梁区大型商业综合体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情况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基本信息

	名称
	
	面积（含车库
单位：万m2）
	

	产权单位
	
	店铺商户数量
	

	物业管理单位
	
	特种设备
使用单位
	

	专项整治任务

	专项整治
牵头部门
	
	是否完成安
全风险评估
	

	是否完成应
急预案演练
	
	问题隐患是否
录入清单管理
	


注：存在多类型特种设备、多使用单位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栏应填尽填。


